
法規名稱：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6 月 02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5.07.01

一百十五年六月二日修正第 5點條文之附表，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2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職字第 1153069829號函修正第 5

點條文之附表；並自 115年 7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以下簡稱各校）因應學生個別差異，針對有學習輔導需求之學生

    ，提升基礎能力，增進學習效果及充實休閒生活，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校辦理學習輔導應以學生自由參加為原則，不得強迫，其實施方式

    、對象及原則如下：

（一）課業輔導：係針對有加深加廣需求者實施，以充實學生學習內容。

（二）補救教學：係針對有學習困難或學業低成就者實施，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不得超前教學進度。

（三）技能輔導：係針對有意願參加技藝（能）輔導或檢定者實施，並以

      加強技（藝）能訓練為主。

（四）學藝活動：係針對有意願充實休閒生活知能者實施，以辦理藝能、

      體育、康樂、童軍等活動為原則。

（五）留校自習：係針對有自習意願之學生提供閱讀場地，並不得收費。

三、學習輔導得採跨校辦理，其實施時間如下：

（一）課業輔導：

      1.學期中：應就課程綱要所定每週三十五節課程外，安排於每日科

        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後；其結束時間不得逾

        十七時三十分。每週上課總節數合計不得超過四十節，每週不得

        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實施。

      2.寒暑假期間：寒假課業輔導以高三辦理為限，暑假課業輔導則以

        升高三暑假辦理為限。開課總節數，寒假期間不得超過四十節，

        暑假期間不得超過一百二十節。

（二）補救教學：

      1.學期中：實施時間不限，每週最多以九節為限。

      2.寒暑假期間：開課總節數，寒假期間不得超過四十節，暑假期間

        不得超過一百二十節。



（三）技能輔導：

      1.學期中：

     （1）週一至週五：於正式課程後實施，每日以增加一節為原則，必

          要時得增加至二節。

     （2）週六、週日：每日以八節為限。

     （3）開課總節數，每週不得超過二十節。

      2.寒暑假期間：

     （1）於上午或下午時段實施，每日以八節為限，每週授課不得超過

          四十節。

     （2）開課總節數，寒假期間不得超過四十節，暑假期間不得超過一

          百二十節。

（四）學藝活動：依活動班次及實際授課節數核實規劃。

（五）留校自習：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以開放至夜間九時三十分為原則，假

      日以開放至下午六時為原則。

四、各校應依據課程綱要及相關規定，結合各科教學研究會，審慎規劃設

    計教學內容。各校所開設之學習輔導課程，應於該科課表加列「輔」

    字。

五、各校學習輔導費用收支原則如下：

（一）各校應依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收費基準表（如附表

      ）辦理收退費。

（二）各校應依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習輔導費支用注意事項支用各項費用。

（三）經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學生或家境清寒學生得免收或酌減學習

      輔導費用。

六、各校應安排適當教師進行學習輔導活動。在校內資源不足情況下，得

    利用社會資源，聘請具有特殊專長、才藝之家長或社會人士協助，以

    提高學習效果。前項人員授課鐘點費支給得比照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習

    輔導費支用注意事項辦理。

七、各校應依據本要點擬訂各項學習輔導實施計畫，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

    ，並運用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其計畫內容，應包括學習輔

    導實施內容、期程、時間安排及收費規定。

八、學校實施學習輔導，應依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正

    常化檢核表（如附件），適時進行自我檢核並留校備查。

九、學校得依本要點規定，自行擬訂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市私立高級中學得視實際需要，於實施項目、對象、時間及費用收

    支部分，另訂定校內學習輔導實施計畫，本透明機制公告，留校備查

    。

十、本局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學習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他

    法令規定，經本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規定議處相關主

    管及人員。


